
实施 <<行政许可法>> 简化外商投资审批 

 
 我们曾经听到过这样的故事，有外商感叹：“在中国大陆，搞一个项目

要盖几十个章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等到章盖完了，投资的最好时机也过去了”。 
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<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>>(以
下简称<<行政许可法>>)，有望解决近年广受各界批评的行政审批手续繁琐、

程序复杂、黑箱作业等问题，并达到简化外商投资审批、规范审批行为，和提

高行政审批效率等目的。 
 
 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<<行政许可法>>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 
第一，从权源上规范行政权限。 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、国务院，以及省一级

人民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外，其它行政机关不得设立行政规

定，以统一行政审批许可之规范； 第二，从审批条件上规范行政权限。 民众

或企业申请办理行政审批，被要求的条件不得从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条件

之外，新增任何要求和条件。 第三，从收费上规范行政权限。 行政许可法从

“不准乱收费”和“乱收费之后要给予什么处罚”两方面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。 
此外，<<行政许可法>>还规定“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决定，

有陈述权，申辩权以及要求赔偿的权利。” 
 
 这部广受关注的法律严格地控制行政许可设定权，而且明确规定了行

政许可事项的范围，这样减少和限制了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于法无据的事项，

同时在这部法律里，对简化行政审批的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和提供优质服务作

为非常重要的内容加以规定。 
 
 2004 年 1 月 6 日，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上

强调，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，提高行政行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。 要
通过贯彻行政许可法，把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大大提高一步，建设法治政府。 
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，履行职责。 所有政府工作

人员都要依法办事，学会并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。 
 
 对于那些深受行政权力滥用之苦的企业来说，<<行政许可法>>付诸实

施后，也许才能真正感受什么叫“依法行政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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